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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7月 26日舉行的會議  
 
閣下於 2005年 7月 12日發出有關上述事項的來函收悉。本人以作為香港
一家中型私家醫院 (約有病床 200張 )行政人員的身分，希望提出下列意
見，供法案委員會參考：  
 
1. 當局就有關如何處置醫療廢物的上述法案提出相關修訂，正合時

宜，本院亦歡迎當局為保障醫護人員及香港市民的安全而提出的

此項法定規例。  
 
2. 修訂建議提出的規定，即將醫療廢物 (根據附表 8)分類，以及由持

牌收集商收集有關廢物，再在政府指定的地點或設施處置等，均

與本醫院對日常做法所訂的標準相同。本人可以肯定，各同業 (即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的其他會員 )亦有相同做法，而這亦主要是由於
各私家醫院的自律，並在針對傳染控制，以醫院員工、病人及廣

大市民的安全為先的原則下共同努力，才有這樣的妥善安排。  
 
3. 另一方面，本人必須指出，隨著私家醫院的服務範圍擴大，所產

生的醫療廢物亦預期會持續地大幅增加。政府必須確保有足夠 “指
定的廢物處置設施 ”，無論這些設施是政府所設立，還是由私人機
構營運管理。  

 
4. 關於醫療廢物收費方面，須考慮兩個重要原則。首先，收費制度

必須透明又公平。公平是指私營醫院及公立醫院 (即醫院管理局轄
下的醫院 )所得的對待必須相同。由於絕大部分的醫療廢物是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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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醫院產生，按醫院病床數目分布計算，公立與私家醫院的廢物

數量大約是 10與 1之比，因此私家醫院所付費用不應視作補貼公立
醫院之用。但若公立醫院須付的費用較低，或可獨自享有以公帑

興建的廢物處置設施，如焚化爐等，便會出現私家醫院補貼公立

醫院的情況。第二，本醫院接受在收費等級方面實施 “用者自付 ”
原則，以及政府以所收到的費用最終能全數支付所有營運成本的

目標，但這只有在所有用者 (即公私營醫院 )均繳付相同費用的情況
下，才算公平。此外，由於醫療廢物的處置關乎公眾健康及安全，

政府不應試圖以所收費用填補興建／設置適當廢物處置設施的成

本為最終目標，將有關的財務負擔轉嫁予香港的私營醫療界及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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